
附件 5 

 

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碩士班 

論文研究計畫審查申請表 

一、申請學生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學號  姓名  

論文題目 

(中文) 

(英文) 

指導教授  

審查時間 年   月   日(星期  )   午   時   分 

審查地點 (此欄由所辦安排填寫) 

二、本所審查項目，申請人先行勾選並依序檢附必要資料.  

□ 1.論文題目申報審查通過。 

□ 2.論文研究計畫審查指導教授同意書。 

□ 3.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(比對結果總相似度以 20%(含)為上限 

(不含參考文獻) (學生、指導教授需簽名)。 

□ 4.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習證明(三年內至少 6 小時)。 

□ 5.論文研究計畫書一份(紙本裝訂)。 

 

  



附件 5 

 

三、論文研究計畫審查委員名冊表 

論文研究計畫審查委員名冊 

考試委員 最高學歷 任職單位/職級(稱) 通訊住址/電話 
教師證書號 

(本校專任教師免填) 

(符合委員

資格項次) 

     
第   項

資格 

     
第   項

資格 

     
第   項

資格 

     
第   項

資格 

     
第   項

資格 

※備註 

1.提出申請後須在三個月內採公開方式舉行碩士論文計畫審查。 

2.論文進度審查結束後，指導教授須於一週內將委員們填妥的「論文進度評分表」【附件 13】送至

所辦公室存檔備查。 

3.論文進度審查考試委員 3 至 5 人（校外委員最多以 2 人為限），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，由學位考

試委員相互推選 1 人為召集人。 

4.審查委員對研究生所提論文主題有相關之學經歷外，並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 

(1)曾任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。 

(2)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，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、助理研究員者。 

(3)獲有博士學位、或曾任助理教授、或曾任助理研究員，在學術或業界上顯著成就者，且經所長同

意。 

(4)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，在學術或專業上顯著成就者，且經所長同意。 

5.凡為研究生的配偶、四親等內的血親、三親等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，不得擔任其口試委員。論

文考試成績評分以七十分為及格，一百分為滿分，論文考試成績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。 

研究生: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 

指導教授: 

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 

  

    


